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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883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普门科技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567�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三星医疗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第三节_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风险因素”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6�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普门科技 68838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红 -

电话 0755-29060052 -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松白路1008号15栋四楼 -

电子信箱 bod@lifotronic.com -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611,841,195.63 1,474,453,581.25 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284,583,755.10 1,255,432,406.54 2.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46,848,394.22 356,076,468.66 2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9,500,196.11 82,425,189.86 2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441,760.26 69,045,132.94 3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0,627,557.37 65,170,872.40 3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68 7.11 增加0.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0 20.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20.56 19.97 增加0.59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11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数

量

刘先成 境内自然人 28.98 122,353,560 122,353,560 122,353,560 无 0

深圳瀚钰生物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09 34,169,400 34,169,400 34,169,400 无 0

深圳瑞源成健康产业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98 29,458,800 29,458,800 29,458,800 无 0

深圳瑞普医疗技术研究

所（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83 28,836,720 28,836,720 28,836,720 无 0

曾映 境内自然人 4.46 18,812,880 18,812,880 18,812,880 无 0

胡明龙 境内自然人 4.46 18,812,880 18,812,880 18,812,880 无 0

徐岩 境内自然人 2.97 12,542,040 12,542,040 12,542,040 无 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2 6,827,715 0 0 无 0

深圳市红土孔雀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7 6,220,169 0 0 无 0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

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6,157,116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红土孔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人

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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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23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

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300.00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9.10元，共计募集资金391,300,000.00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32,260,500.00元(其中不

含税承销保荐费为30,434,433.96元，该部分属于发行费用；税款为1,826,066.04元，该部分不属于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为359,039,500.00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汇入本公司在招

商银行深圳创维大厦支行开立的账号为755918782110901的人民币账户内。 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信

息披露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0,151,132.07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340,

714,433.97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

告》（天健验〔2019〕3-51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22年上半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89,464,458.99元，2022年上半年度收到的理财收益和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157,520.46元； 截止至2022年6月30日，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255,599,290.03

元，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和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8,083,463.11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103,198,607.05元（包括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和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募集资金余额包含以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定期存款10,000,000.00元和尚

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50,000,000.00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340,714,433.97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166,134,831.04

利息收入净额 B2 16,925,942.65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89,464,458.99

利息收入净额 C2 1,157,520.46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255,599,290.03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8,083,463.11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103,198,607.05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103,198,607.05

差异 G=E-F 0.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12月修订）》（上证

发〔2020〕101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证发〔2022〕

1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 并连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4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

芬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支行以及2019年10

月22日与招商银行股有限公司深圳创维大厦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

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有4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芬支行 758872892233 1,808,373.4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 665689998 1,539,047.2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支行 39100188000117908 16,212,932.7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创维大厦支行 755918782110503 23,638,253.53

合 计 43,198,607.05

2.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已购买未到期结构性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购买定期存款产品名称 定期存款产品金额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期日

2022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

制第四期产品

50,000,000.00 2022/04/08 2022/07/08

合 计 50,000,000.00

3.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已购买未到期定期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购买定期存款产品名称 定期存款产品金额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期日

2019年民生蛇口支行对公大额存单

专属第267期（深圳分行3年）

10,000,000.00 2019/11/19 2022/11/19

合 计 10,000,000.00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企业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研究开发与生产能力提升储备资金、体外诊断及康

复治疗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0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度1-6月

编制单位：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071.4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946.4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559.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

承诺投

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

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2)/

(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

重大

变化

1. 企业信息

化管理平台

建设项目

否

1,

500.00

1,

500.00

1,

500.00

251.87

1,

329.32

-170.68 88.62

2022/1

2/31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2. 康复治疗

设备及智慧

健康养老产

品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

否

11,

000.00

11,

000.00

11,

000.00

5,

961.20

10,

583.43

-416.57 96.21

2022/1

2/31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3. �研究开发

与生产能力

提升储备资

金

否

14,

571.44

14,

571.44

14,

571.44

1,

829.32

8,

711.56

-5859.88 59.77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4. 体外诊断

及康复治疗

设备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否

7,

000.00

7,

000.00

7,

000.00

904.07

4,

935.61

-2,

064.39

70.51

2022/1

2/31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34,

071.44

34,

071.44

34,

071.44

8,

946.45

25,

559.92

-8,

511.5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因企业信息化管理平台内容多，涉及模块广，系列软件编写周期长、测

试任务重，为保证募投项目质量，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2022年4

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经审慎考量，决定将“企业信息

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2年

12月31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的

情况

普门科技2021年11月1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

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4,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

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

大额存单等）。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以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的金融机构大额存单和结构性存款余额6,000万元，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余额4,319.86万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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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19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8月16日以电话、邮件、书面等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刘先成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

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

度的规定；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等事项；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董事会

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管理并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同公司信息

披露的内容相符，同意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2022-033）。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发生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根据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予以相应的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首次和预留）由21.00元/股调整

为20.82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2022-036）。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6票回避。 关联董事刘先成先生、胡明龙先生、曾映先生、王红女士、

徐岩先生、项磊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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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1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8月16日以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敏

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管理并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同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相符。同意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2022-033）。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根据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

权价格，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关于调整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2022-036）。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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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现将相关

调整内容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1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

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以及 《关于核实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

实并出具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1年9月1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

立董事陈实强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1年9月18日至2021年9月27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公示。截至公示期届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1年9月28日，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1-046）。

（四）2021年10月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

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

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五）2021年10月11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2022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七）2022年8月19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二、调整事项说明

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78元（含税）。 截至2021年12月31

日，公司总股本422,20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5,151,600.00元（含税）。 公司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鉴于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在激励

计划草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

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首次和预留）将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予以相应的调整。

由2021年度派息引起的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为正数。

行权价格调整为P＝P0-V=21-0.178=20.822元/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及《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

次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本次调整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根据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行权价格，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六、律师出具的意见

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

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星医疗 601567 三星电气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粟 霍晓炜

电话 0574-88072272 0574-88072272

办公地址

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宁波市鄞州区姜

山镇）

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宁波市鄞州区姜

山镇）

电子信箱 stock@mail.sanxing.com stock@mail.sanxing.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5,401,132,852.99 14,865,322,029.25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834,842,924.12 8,873,230,301.13 -0.4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397,991,777.64 3,345,205,190.53 3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51,262,068.93 500,063,400.02 -2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0,696,624.18 402,523,192.20 2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1,250,867.63 -403,941,713.9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96 5.84 减少1.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36 -3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36 -30.5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95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49 457,719,653 0 无 0

郑坚江 境内自然人 12.73 179,306,730 0 无 0

郑江 境内自然人 4.18 58,895,000 0 无 0

何锡万 境内自然人 2.51 35,420,000 0 无 0

陆安君 未知 2.25 31,760,250 0 未知

陈光辉 未知 2.06 28,948,400 0 未知

徐信根 未知 1.97 27,700,000 0 未知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金鹰穗通定

增136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50 21,088,410 0 未知

竺琪君 未知 1.43 20,176,943 0 未知

上海雷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雷根

CTA复合策略3号私募基金

未知 1.28 18,0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郑坚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郑

江与郑坚江为兄弟关系，何锡万为郑坚江配偶何意菊之兄。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567� � � � � � � �证券简称：三星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2-071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将2022年1-6月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3号），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20,102,714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3.63元， 募集资金总额2,999,999,991.82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34,713,487.58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

965,286,504.2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5月31日存入本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115268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开

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96,528.65

期初累计发生额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募投项目置换支出 6,835.12

募投项目后续支出 149,320.25

银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的净额 5,138.09

本期发生额

（2022年1-6月）

募投项目后续支出 6,908.75

银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的净额 402.29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9,885.54

募集资金余额 119,119.37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95,000.00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4,119.3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

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及保荐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现“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东方花旗”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 ）。 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按照协

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2020年6月，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宁波300家基层医疗机构建设

项目” 、“南昌大学附属抚州医院（抚州明州医院）建设项目” 变更为“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 ，由子公司宁

波奥克斯电力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物联网技术” ）负责实施。 2020年6月15日，公司及电力物

联网技术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按照协议的规

定使用募集资金。

2021年9月，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变更“电力物

联网产业园项目” 部分募集资金51,632.00万元用于收购杭州明州脑康康复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明

州康复” ）84.00%股权、南昌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明州康复” ）85.00%股权，收购主体为公

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复投资” )。

2021年9月24日，公司及子公司康复投资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东方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按照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募集资金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

州分行（注1）

39402001040038475 96,292,810.53 156,292,810.5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

州分行（注2）

39402001040034326 144,900,899.90 1,034,900,899.90

合计 241,193,710.43 1,191,193,710.43

注1：公司将募集资金中60,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注2：公司将募集资金中890,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6月2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68,351,

229.00元。 2016年6月3日，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68,351,229.00元，将款项转入

一般账户。

(三)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2月16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9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

表了专项意见，保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暂时补充流动资金95,000万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4月17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5月18日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工并将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智能环保配电设备扩能及

智能化升级项目” 的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等收入）及后续产生的孳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

事、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对本次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保荐机构对本次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19,885.54万元。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20年度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已变更项目原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

1 宁波300家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项目 136,528.65

2 南昌大学附属抚州医院（抚州明州医院）建设项目 90,000.00 4,865.76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投资项目为“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 ，

项目总投资224,829.0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224,151.88万元，其余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以上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变更后的“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参见附表2。

2、2021年度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度，已变更项目原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

1 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 224,829.00 224,181.12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新增投资项目为“收购杭州明州康复84%

股权、南昌明州康复85%股权项目” ，项目总投资51,632.0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51,632.00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经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变更后的“收购杭州明州康复84%股权、南昌明州康复85%股权” 项目已收到募集

资金516,320,000.00元，累计支出共计361,424,000.00元，置换累计支出共计0元，合计支出361,424,000.00

元，加利息收入613,525.32元，手续费支出1,914.0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55,507,611.32元。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2。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附表：

1、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1-6月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6,528.6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908.7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4,151.8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1,744.8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5.59%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

资金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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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3)

＝(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宁波300家基

层医疗 机构

建设项目

是

136,

528.65

是

南昌大学附

属抚州 医 院

（抚州明州医

院）

建 设 项

目

是

90,

000.0

0

4,

865.7

6

4,

865.7

6

4,

865.76

100.00

%

是

智能环保配

电设备 扩能

及智能化 升

级项目 （注

1）

70,

000.0

0

70,

000.0

0

70,

000.0

0

70,

000.00

100.00

%

2021.0

3

4028.1

1

是 否

电力物 联网

产业园项目

是

172,

549.1

2（注

2）

172,

549.1

2

6,

908.75

70,

736.68

-101,

812.44

41.00

%

2023.0

8

否

收购杭州 明

州康复84%股

权、南昌明州

康复85%股权

51,

632.0

0

51,

632.0

0

36,

142.40

-15,

489.60

70.00

%

2021.1

1

（注3）

2808.3

0

是 否

合计

296,

528.65

299,

046.8

8

299,

046.8

8

6,

908.75

181,

744.84

-117,

302.04

6,

836．4

1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宁波300家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较多问题：

（1）期初在自建基层医院选址过程中，部分规划的选址因靠近居民区，

居民出于对医疗辐射、医疗污染的担忧，予以阻扰，致使项目无法顺利实

施；（2）在托管基层公立医院过程中，因部分医生对民营医院认知不足，

认为托管会造成利益受损，进而阻碍托管，导致托管失败。 当前整体医

疗投资环境与项目规划时的设想存在较大差异，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降

低投资风险，公司对本项目进行变更。

2、南昌大学附属抚州医院（抚州明州医院）项目因前期项目用地暂

未满足开工条件，导致项目实施进度延迟。 公司作为参与方通过公开竞

争获得抚州医学院（筹）的举办权，并与抚州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

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办学改制（筹建抚州医学院）合作协议》。 抚州明

州医院未来可能作为抚州医学院（筹）的附属医院，经营需与抚州医学

院协同发展，需兼顾医学教学及科研开发，以匹配教学及科研需要，医院

床位将从1,000床调整为500床，并增设示教中心、实验室等教学科研设

施，医院定位、建设方案、投资额度均将发生重大变化，导致项目经济效

益无法达到预期。 鉴于此，公司对本项目进行变更。

经公司2020年6月9日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宁波300家

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项目” 、“南昌大学附属抚州医院（抚州明州医院）建

设项目” 变更为“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2016年6月2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68,

351,229.00元。 上述募集资金置换已于2016年6月21日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2月16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9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

立董事、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保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暂时补充流动资金95,000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4月17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5月18

日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工并

将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智能环保配电设备

扩能及智能化升级项目” 的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等收入）及后续产生

的孳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对本次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保荐

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截

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19,885.54万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注1：智能环保配电设备扩能及智能化升级项目已于2021年3月31日前完成项目结项，节余募集资金（含

利息等收入）19,833.44万元及后续产生的孳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19,885.54万元。

注2：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投资金额：172,549.12万元（为变更前募投项目“宁波 300� 家基层医疗机构

建设项目” 、“南昌大学附属抚州医院(抚州明州医院)建设项目” 对应募集账户中全部金额（含利息收入及理

财收益）及前述两个募投项目募集专户销户前实际结转时募集资金专户全部余额共计224,181.12万元，减变

更项目募集资金51,632�万元用于收购杭州明州康复 84%股权、南昌明州康复 85%股权）。

注3：2021年11月初，杭州明州康复、南昌明州康复完成了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自2021年

11月起，杭州明州康复、南昌明州康复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1-6月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 更 后

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

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 资 进

度 （%）

(3)=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电 力 物

联网 产

业 园 项

目

宁波300家基

层医疗机构

建设项目、南

昌大学附属

抚州医院（抚

州明州医院）

建设项目

172,

549.12

172,

549.12

6,

908.75

70,

736.68

41.00% 2023.08 / 否

收 购 杭

州 明 州

康 复

84% 股

权、南昌

明 州 康

复 85%

股权

电力物联网

产业园项目

51,632.00

51,

632.00

36,

142.40

36,

142.40

70.00% 2021.11

2808.

30

是 否

合计

224,

181.12

224,

181.12

43,

051.15

106,

879.08

2808.

30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1、宁波300家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南昌大学附属抚州医院（抚州明州医院）建

设项目

变更原因：变更原因同附表1。

决策程序：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0年

6月9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宁波300家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项目” 、“南昌

大学附属抚州医院（抚州明州医院）建设项目” 变更为“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 。

信息披露： 对于上述变更事项， 公司已及时予以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5月2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1）。

2、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

变更原因：（1）鉴于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建设周期较长，产生效益较慢，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尽快使用募集资金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公司拟将募投项

目部分资金用途用于经济效益更为确定的医院股权收购。（2）符合公司医疗发展

战略，提升公司医疗业务规模及盈利能力，公司医疗业务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良

好的民营医院管理、运行机制。 公司此次选择并购两家康复医院，将充分利用和发

挥公司在康复专科医院复制推广的成功运营经验，实现国内多点发展，为公司进一

步在全国推广民营连锁医院做好铺垫，实现公司医疗业务集团化经营。本次收购完

成后，公司医疗板块的业务规模得到较大提升，有利于形成规模化效应，推动医疗

产业快速发展，提升公司在医疗服务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

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决策程序：2021年9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1年9月23日召

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调整变更募投项目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医院股权方案的议案》，公司变更“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

目”部分募集资金51,632.00万元用于收购杭州明州康复84.00%股权、南昌明州康

复85.00%股权。

信息披露： 对于上述变更事项， 公司已及时予以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9月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再次调整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

医院股权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募投项目）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证券代码：601567� � � � � �证券简称：三星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2-069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会议由沈国英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

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报备文件：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1567� � � � � � � �股票简称：三星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2-070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8月19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

郑君达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全体人员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2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本审核意见出具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该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备查文件：《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